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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 5 月 3 日至 28 日，纽约 

 
 

  法国的防扩散行动 
 
 

  法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

 

  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。” 

  这一原则首先在 1992 年宣布，并载于第 1540(2004)号决议。2009 年 9 月 24

日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会议在一致通过的第

1887(2009)号，决议中坚定地重申了这一原则。 
 

 必须制止核武器、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扩散： 

 • 扩散削弱了全球安全架构 

 • 扩散增加了遭到恐怖主义集团转移的威胁 

 • 扩散动摇了相互信任，破坏了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发展国际合作，牺

牲了秉诚履行义务的广大会员国的利益 

 • 扩散还可能使裁军工作、特别是核裁军陷入停顿。 

 因此，为了所有人的安全，必须采取制止扩散行动。 

 法国认识到扩散对国际不核扩散制度的影响，因此法国根据《不扩散核武器

条约》(《不扩散条约》)，从区域安全和所有国家的集体安全出发，在打击扩散

方面发挥坚定作用。 

 “在扩散面前，国际社会必须保持团结和决心。我们要和平，因此我们决

不向违反国际准则的人示弱。然而，所有遵守国际准则的各方有权为了和平目

的公平获得核能。” 

  2008 年 3 月 21 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尼古拉·萨科齐在瑟堡的讲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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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对扩散危机作出坚定回应 

 法国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作用，正在动用

其所有资源，以解决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目前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

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扩散危机。法国特别是正在与其六国集团合作伙伴(美国、

俄罗斯、中国、联合王国和德国)一道继续作出不懈努力，通过采用对话和强硬

相结合的双轨做法，寻求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。 

 国际社会必须以迅速、坚定和可信的方式对这些扩散危机作出回应，以维护

《不扩散条约》这一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石，维持集体安全体系成员对《条约》确

保其安全的能力的信心，防止其他国家为了非和平目的开展核活动。 

2. 加强国际不扩散制度 

 法国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(原子能机构)为维护其监督保障制度的全面公信

力和实效所作的努力。 

 • 这一制度确保原子能机构拥有足够的人力、财政和技术资源，切实开展

核查任务。在这方面，这一制度向其提供了专门知识和技术援助。 

  2009年，法国向原子能机构预算提供的捐助总额为2 300万欧元，分列如下： 

    • 向经常预算提供 1 700 万欧元 

    • 向自愿捐助提供 400 万欧元 

    • 向其他预算(财政捐助和工作人员)提供 200 万欧元 
 

 • 法国支持《附加议定书》的普遍适用，因为《议定书》扩大了原子能机

构的调查范围，能够独力向原子能机构提供所有必要核查资源。法国于 1998 年

签署一项附加议定书。 

  “如果没有《附加议定书》，我们就无法真正以可信方式开展工作。” 

  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总干事，2009 年 6 月 
 

 出口管制是遏制扩散行动的关键工具。 

 • 法国支持各种非正式供应国集团：核供应国集团、澳大利亚集团、桑戈

委员会、导弹技术管制制度(法国为其提供常设秘书处)。 

 • 法国实施严格国家管制。根据欧洲条例，依照国内法直接执行各供应国

集团的建议。 

 • 法国致力于在核供应国集团范围内，对核燃料浓缩和后处理技术的出口

制定更严格的标准，因为这些技术尤其具有敏感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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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无核武器区：除《1959 年南极条约》外，法国还加入了《特拉特洛尔科

条约》(1974 年和 1992 年批准)、《拉罗汤加条约》(1996 年批准)和《佩林达巴

条约》(1996 年批准)的附加议定书。此外，法国支持在中东建立没有大规模毁灭

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地区这一目标。 

  100 个国家：法国已在建立无核武器区条约的议定书中向近 100 个国家作

出消极安全保证。 

 

 法国参加了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》(全面禁试条约)国际监测系统，并在此

范围内负责管理 24 个监测站。 

3. 防止和制止扩散贩运的行动 

 法国深信，所有国家必须切实执行国际标准，并重申重视加强防止和制止扩

散的具体行动。这意味着改善出口管制，保护最敏感的科技资产，制止扩散贩运，

将扩散活动定为刑事犯罪，制止资助扩散活动。 

 法国正在加强打击扩散的国内法律规定： 

 • 法国议会正在审议一份议案，以增加打击扩散、特别是将扩散地位定为

犯罪的法律资源 

 • 在 2009 年 3 月通过一项部际指示，以通过改善部际协调和调动所有相

关行政机关和部门，增强政府打击扩散行动的实效 

 • 另外还正在整顿两用货物管制规定 

 法国支持欧洲联盟(欧盟)扩大具体行动。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，法国

推动在 2008 年 12 月通过《欧盟打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新行

动方针》”，这赋予欧盟在这些不同领域采取行动的手段。 

  在过去十年里，500 名公务员接受关于不扩散问题的培训。法国根据《欧

盟打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新行动方针》，向欧盟成员国提供

高级别培训。 

 

 法国积极参与许多国际防扩散倡议： 

 • 促进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 1540(2004)号决议，该决议呼吁所有国家加强

国内打击扩散措施 

 • 《防扩散安全倡议》旨在拦截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采购方案有关的货运 

 • 《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》主要包括进行定期演习，以测试在发生国

际恐怖袭击时的国际协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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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• 8 国集团打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全球伙伴关系于 2002 年建立，目的

是减少前苏联剩余的非常规武库构成的威胁 

 •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正在为制止资助扩散活动开展工作。 

4. 法国向其欧洲合作伙伴提出的建议 

 • 对扩散危机作出坚定回应，特别是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

人民共和国 

 • 确定不遵守国际不扩散义务并退出《不扩散条约》的国家产生的影响，

包括中止核合作和核转让 

 • 推动《不扩散条约》的普遍适用 

 • 推动普遍适用并加强原子能机构监督保障制度，特别是普遍通过《附加

议定书》 

 • 加强核安全和核材料的实物保护，在具有技术和经济可行性时，在和平

目的的核活动中尽量减少使用高浓缩铀，以防止非法贩运和核恐怖主义 

 • 加强出口管制，特别是敏感核材料和核技术，并为此开展技术合作和援

助活动 

 • 在进一步发展核燃料供应多边机制方面开展合作 

 • 对扩散行为给予刑事惩罚，向国家以及私营和公共行为体提供援助，以

提高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

 • 作出坚定国际和国内努力，打击资助扩散活动 

 • 采取措施，防止和监测知识和技术的无形转让，其中包括领事机构警觉

方面的合作机制 

 • 发展防扩散技术 

 • 呼吁所有国家加入并执行《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》。 

 

 

 

 


